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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組織穩定財務的新可能？──可改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運作嗎？

⽂:⿈蓮瑛（認證法律⼈） 、陳聖禪（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2-12-06

案例

A在良好的教育環境底下成⻑，從⼩就熱⼼公益，時常關懷弱勢團體。⻑⼤後A為了能夠幫助更多⼈，與其
他志同道合的夥伴⼀起創⽴了照顧街友的組織，主要以募款或申請政府補助等⾮營利的⽅式供應街友免費
的⾷物。但是近期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經濟環境低迷，⾮營利組織所收到的捐款也⼤打折
扣，A苦惱不已，不知道法律制度上有沒有其他⽅式，可以讓⾮營利組織更能⾃給⾃⾜？

本⽂

圖1 ⾮營利組織有什麼穩定財務的新⽅法嗎？
資料來源：⿈蓮瑛、陳聖禪 / 繪圖：Yen

⼀、什麼是⾮營利組織？可能有什麼困境？（⾒圖1）

我國法規對於⾮營利組織的概念並沒有特別的定義，但主要可以定義為「不以營利分配為⽬的」的組織，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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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配給成員或參與者。常⾒的⾮營利組織型態包含財團法⼈、社團法⼈及⾮法⼈團體[1]。

財團法⼈是以財產為基礎成⽴的團體法⼈，主要經費來源為財產捐贈，較沒有資⾦短缺的問題[2]。但是社團法
⼈是以社員為基礎成⽴，⼀般⽽⾔，只能透過有限的商業模式或捐贈，將所得⽤於公益，因此社團法⼈組織普
遍對於政府專款補助，及⺠間募款有⾼度依存性[3]，較難以成為⾃給⾃⾜、永續發展的組織，許多組織更陷⼊
財務不穩定的困境。

⼆、什麼是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差異？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法下的⼀種公司型態，於法律上的組織型態屬於營利的社團法⼈[4]。相較⼀般股份
有限公司，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在許多⾯向⽐其他公司型態有更多彈性，例如在⼀定的範圍內可⽤勞務⽅式出
資、股東⼈數限制在50⼈內、可利⽤章程規定限制股權轉讓等[5]。

三、⾮營利組織可改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運作嗎？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這種既可以營利，⼜可以鎖定股權避免流⼊外⼈⼿上的經營型態，吸引了部分⾮營利組織
的⽬光，希望把⾮營利組織改組成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藉由公司可以營利的優點，解決組織財務不穩定的困
境。但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與⾮營利組織最⼤的區別在於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以「營利」為⽬的，所賺取的錢
可以分配給股東，本質上與⾮營利組織「不以營利分配為⽬的」的性質不同。如此本質上的差異，導致了轉換
上的實際困難。

（⼀）現⾏法規下的作法

現⾏法規沒有規定⾮營利組織「可以」及如何「改以」公司型態運作，也就是說，在法律組織架構的變換上，
⾮營利組織還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可以變更為任何公司型態的法⼈，只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
公司的規定[6]。

不過依照我國公司法的規定，法⼈若是符合⽬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核准，可以擔任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
⼈[7]。這個規定似乎是提供了⼀個可能的管道，讓⾮營利組織有機會以「作為法⼈發起⼈」的⽅式，投資設⽴
⼀間新的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達到與「改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運作的類似效果。

（⼆）⾮營利組織設⽴公司的案例

在2018年，確實有⾮營利組織「社團法⼈台灣基督教好牧⼈全⼈關顧協會」（簡稱好牧⼈全⼈關顧協會）向
政府請願，希望透過公司法的規定，使得⾮營利組織能作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投資設⽴閉鎖性股
份有限公司。在歷經多次跨部會的協調，好牧⼈全⼈關顧協會成功取得內政部、衛⽣福利部與經濟部核准擔任
發起⼈，並完成公司設⽴登記，成為我國第⼀個結合⾮營利性社團法⼈及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8]。

由此可知，⾮營利組織作為法⼈發起⼈創⽴公司⽬前仍是處於實驗階段，有很多配套措施尚待檢驗，但也為⾮
營利組織永續經營另外開啟了⼀道⾨，這個趨勢值得持續觀察。



四、結論

由於臺灣⽬前還沒有允許⾮營利組織可以「改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運作的直接法律依據，A如果想將他所
籌組的關懷街友團體，直接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因兩者本質上的差異，現階段應有困難。但A不妨依
循前例，嘗試向內政部提出申請，以作為法⼈發起⼈的⽅式成⽴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如能取得核准，或許可
以達到與「改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運作的類似效果，有望讓組織的財務狀況更穩定。

註腳
   ⺠法第46條：「以公益為⽬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法第60條第1、2項：「
I 設⽴財團者，應訂⽴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
II 捐助章程，應訂明法⼈⽬的及所捐財產。」
最⾼法院64年台上字第2461號⺠事判例：「⺠事訴訟法第四⼗條第三項所謂⾮法⼈之團體設有代表⼈或
管理⼈者，必須有⼀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定之⽬的及獨⽴之財產者，始⾜以當之。」

[1]

   財團法⼈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財團法⼈，指以從事公益為⽬的，由捐助⼈捐助⼀定財產，經主管
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

[2]

   ⼈⺠團體法第33條：「
I ⼈⺠團體經費來源如左：
⼀、⼊會費。
⼆、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
II 前項第⼀款⾄第四款經費之繳納數額及⽅式，應提經會員（會員代表）⼤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後⾏之。」

[3]

   公司法第356條之1第1項：「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指股東⼈數不超過五⼗⼈，並於章程定有股份轉讓
限制之⾮公開發⾏股票公司。」

[4]

   公司法第356條之3第2項：「發起⼈之出資除現⾦外，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技術或勞務抵充之。
但以勞務抵充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股份總數之⼀定⽐例。」
公司法第356條之5第1項：「公司股份轉讓之限制，應於章程載明。」
公司法第356條之1第1項。

[5]

   公司法第356條之14第1項：「⾮公開發⾏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得經全體股東同意，變更為閉鎖性股份有
限公司。」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60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ty=J&id=A%252c64%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461%252c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30&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91&flno=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5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56-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5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56-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80001&flno=356-14


延伸閱讀
⿈蓮瑛、張祐寧（2019），《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些特⾊？適合怎麼樣的企業組織？》。
林詩梅（2020），《企業組織型態簡介（⼆）我想要永續經營，應該選擇哪⼀種公司型態？》。

標籤
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財團法⼈，⾮法⼈團體，⾮營利組織

   公司法第128條第3項：「政府或法⼈均得為發起⼈。但法⼈為發起⼈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公司或有限合夥。
⼆、以其⾃⾏研發之專⾨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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